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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卫考办发〔2024〕2号

关于转发 2025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
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考点：

现将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《关于 2025 年度卫生专

业技术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卫考办发〔2024〕1 号）转

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凡符合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

医药局关于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

（人社部发〔2021〕51 号）条件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卫

生专业技术人员，原则上可报名参加相应级别和专业类别的考

试。

（一）报考初级（士）职称的条件

药（技）士：具备相应专业中专或大专普通全日制学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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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报考初级（师）职称的条件

1．药（技）师：具备相应专业硕士学位；或具备相应专业

大学本科普通全日制学历或学士学位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1 年；

或具备相应专业大专普通全日制学历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3 年；

或具备相应专业中专学历，取得药（技）士职称后，从事本专业

工作满 5 年。

2．护师：具备相应专业大专学历，从事护士执业活动满 3

年；或具备相应专业中专学历，从事护士执业活动满 5 年。

（三）报考中级职称的条件

1．主治医师（临床、中医、口腔类别）：具备博士学位，

并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；或具备硕士学位，取得住

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后从事医疗执业活动满 2 年；或具备

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后

从事医疗执业活动满 2 年；或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经

执业医师注册后从事医疗执业活动满 4年且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

培训合格证书；或具备大专学历，经执业医师注册后从事医疗执

业活动满 6 年；或具备中专学历，经执业医师注册后从事医疗执

业活动满 7 年。

2．主管医师（公卫类别）：具备博士学位并经执业医师注

册后从事公共卫生执业活动；或具备硕士学位，经执业医师注册

后从事公共卫生执业活动满 2 年；或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

位，经执业医师注册后从事公共卫生执业活动满 4 年；或具备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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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学历，经执业医师注册后从事公共卫生执业活动满 6 年；或具

备中专学历，经执业医师注册后从事公共卫生执业活动满 7 年。

3．主管护师：具备博士学位并注册从事护理执业活动；或

具备硕士学位经注册后从事护理执业活动满 2 年；或具备大学本

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经注册并取得护师职称后，从事护理执业活

动满 4 年；或具备大专学历，经注册并取得护师职称后，从事护

理执业活动满 6 年；或具备中专学历，经注册并取得护师职称后，

从事护理执业活动满 7 年。

4．主管药（技）师：具备博士学位；或具备硕士学位，取

得药（技）师职称后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2 年；或具备大学本科

学历或学士学位，取得药（技）师职称后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4

年；或具备大专学历，取得药（技）师职称后，从事本专业工作

满 6 年；或具备中专学历，取得药（技）师职称后，从事本专业

工作满 7 年。

在计算任职年限时，从事医疗或护理等执业活动的，从执业

注册时间算起；取得护师、药师或技师等职称的，从取得相应资

格时间算起。

二、2025 年度报考人员，其学历或学位取得日期和从事本专

业工作年限均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报名条件中有关专业学

历或学位的规定，是指国家教育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可的正规

院校毕业学历或学位，并须符合我省教育厅、卫生健康委有关文

件规定。学位效用等同于学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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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报考有执业医师资格要求的专业，应提供医学类（不

含基础医学类）专业学历。

报考临床医学检验学（代码 352）中级资格，后学历可为基

础医学类、临床医学检验技术等专业学历。

（二）报考有护士执业资格要求的专业，应提供护理或助产

专业学历。

（三）报考药学（中药学）类专业，应提供药学（中药学）

类专业学历（以国家教育部公布的专业目录为准）。

（四）首次报考医技类专业，应提供医技类或基础医学类专

业学历。具有低一级医技类资格的人员，应提供医技类或医学类

专业学历。

首次报考眼视光技术专业，应提供眼视光学或眼视光技术专

业学历。

（五）卫生系列内平考同级别资格，应提供与报考专业相应

的专业学历。

三、凡报考有执业类别要求的专业，应具备相应类别的执业

资格，其中报考妇幼保健专业（专业代码 364），执业类别可以

为临床或公卫。

具有临床执业医师资格且从事临床营养工作的人员，可选择

报考营养专业（专业代码 382）中级资格，取得的资格可作为晋

升临床营养专业高一级资格的依据。

卫生专业技术工作岗位变动人员，须转岗满 1 年后方可报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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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岗位同级别资格，取得资格并从事现岗位工作满 1 年后，方可

报名参加现岗位高一级别专业技术资格的考试。

2001 年以来未参加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，或未达到国

家公布的考试合格标准取得的地方初、中级资格人员，调入我省

工作后，须报名参加同级别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。通过考试取

得资格后，方可报考或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资格，其任职年限可

累计计算。

四、相应专业普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、经住院医师规范

化培训合格并到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村卫生室等政

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医疗执业活动，可直接报考中级

职称。

凡在乡镇卫生院（含由乡镇卫生院升格并参与开展“六位一

体”服务的二级医院）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、村卫生室等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医师、护师，可提前 1 年报考全科医学、

全科医学（中医类）、社区护理专业。门诊部（所）、医务室，

农垦、学校以及社会资本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参照执行。

二级及以上医院从事全科医学工作的人员，可报考全科医

学、全科医学（中医类）专业。

报考全科医学、全科医学（中医类）专业中级资格的人员，

注册范围须包含全科医学。报考中西医结合相关专业的，须符合

下列条件之一，并提交相应材料：

1.执业注册范围为中西医结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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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取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中医、中西医结合、民族医

医学专业学历或学位；

3.取得省中医药管理局颁发的《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》；

4.取得省级以上“西学中”结业证书。

五、报考临床、中医、口腔执业类别主治医师资格的，需提

供国家或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颁发的住院（全科）医师规范化

培训合格证书。对于 2009 年及以前入职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、

以及 2024 年已参加主治医师资格考试，成绩未通过且 2025 年报

考相同专业的人员，可暂不作要求。

根据《江苏省“十四五”院前医疗急救事业发展规划》，在未

建立院前医疗急救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前，在院前急救机构工作

的医师晋升中级职称暂不需要提供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

书。

六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可以提前一年报考卫生

专业技术资格考试；对做出突出贡献，获得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

的，可以直接报考。原则上只享受一次政策优惠。

七、2025 年度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统一采用网上报

名、现场确认、网上交费的方式。护理学初级（师）专业采用纸

笔作答方式进行考试，其他专业采用人机对话方式进行考试。

（一）网上报名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26 日—12 月 9 日。考

生 可 登 陆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人 才 交 流 服 务 中 心 官 网

（www.21wecan.com）进行网上报名。

http://www.21wecan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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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现场确认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27 日—12 月 11 日，资

格审核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1 月 27 日。报考人员须于规定时间内

携带相关材料到单位所在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的地点，完成

报名资格的审核确认工作，报考信息一经确认将不再变更。各设

区市具体确认时间以单位所在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通知为准。

（三）网上缴费时间为 2025 年 2 月 7 日—16 日，逾期未缴

费的报考人员视为放弃报名。

八、报名资格现场确认需提供以下材料（复印件须经所在单

位人事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）：

（一）《申报表》（一份），须经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审查盖

章。

（二）本人身份证（原件及一份复印件）。

（三）学历（学位）证书（原件及一份复印件）。

（四）卫生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证明。

（五）工作岗位变动人员须提供单位出具的转岗证明材料。

（六）医疗机构提交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副本（复印件

一份）。

（七）有下列情况的，报考人员还应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：

1．报考有执业资格要求的专业，应提交医师执业证书或护

士执业证书（原件及一份复印件）。

2．军队院校或国（境）外院校的学历（学位）应是教育部

门认可的学历（学位），部队转业人员也可提供《军队干部转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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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证明

姓名： 身份证号： 现

资格名称： 。报考资格： 。

于 ______ 年 ______ 月 至 _____ 年 ______ 月 在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单位）__________________（科室/部

门），从事（医疗 药学 护理 医技 卫管 其他

___________________）工作。

单位盖章（公章）： 法人签章：

于 ______ 年 ______ 月 至 _____ 年 ______ 月 在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单位）__________________（科室/部

门），从事（医疗 药学 护理 医技 卫管）工作。

单位盖章（公章）： 法人签章：

注：1.填写工作以来的全部工作经历。

2.如原单位已注销，须提供社保或原始劳动合同等证明材料。

3.可根据需要自行增加，也可另附。


